
 

 

苏宁国际发货问题交易争议处理规范 

一、发货管理规范： 

1.发货时间 

1.1 卖家应当在买家付款后的 96 小时内发货，有特殊规定或受不可抗力影

响的除外。 

1.2 买家与卖家就发货时间自行约定的，卖家须按约定时间发货。若卖家逾

期发货，买家有权选择拒收，卖家应当自行追回已经发出的商品，但买家已经签

收并且确认收货的除外。 

1.3 买家与卖家就发货时间未约定的，卖家须按苏宁国际规定的时间发货，

由苏宁国际官方发起的促销活动及特定的节假日，卖家须按苏宁国际平台通知或

公告规定的时间发货（若有）。若卖家逾期发货，买家有权选择拒收，卖家应当

自行追回已经发出的商品，但买家已经签收并确认收货的除外。 

1.4 预售、定制类商品，卖家应当在商品详情页如实描述具体的发货时间并

按照描述的发货时间发货，若买卖双方另行约定发货时间的，以双方最终约定的

时间为准，若卖家逾期发货，买家有权选择拒收，卖家应当自行追回已经发出的

商品，但买家已经签收并确认收货的除外。 

1.5 买家申请退款时卖家尚未发货且未开始清关的，卖家应当征得买家同意

后再发货。 

1.6 卖家逾期未发货或商品在清关过程中不可抗力未及时如实告知买家，卖

家未经买家同意在买家申请退款后发货，卖家应当自行追回已经发出的商品，但

买家已经签收并确认收货的除外。 

1.7 买家下单后卖家不得无故以商品缺货无法发出的理由拒绝为买家发货。 

1.8 苏宁国际商家销售的商品应当符合苏宁国际招商规则中的要求，商家订

单发货需从符合国家政策的保税仓或海外仓发货，不得从大陆非海关监管区域发

货。 

1.9 商家在发货时应该确保使用快递单号和路由的真实性，不得伪造相关信

息。 

1.10 标错类事件是否发货问题参照标错类事件处理规则。 



 

 

2.收货地址 

2.1 卖家应当按照订单约定的收货地址发货。 

2.2 除非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卖家应当负责将货物送达到买家收货地址。商

品需要买家到指定地点提取的，应当在发货前告知买家并征得买家同意。 

3.发货方式 

卖家应当以约定的发货方式进行发货，但在发货前取得买家同意的情况除外。 

4.发货物流 

4.1 卖家应当使用有揽收和签收凭证的运输方式发货。若买家要求使用没有

揽收和签收凭证的运输方式（以下简称“平信方式”）发货的，卖家应当在发货

前以云信的方式明确告知买家该方式存在的风险，并截图留证。 

4.2 买卖双方指定了特定承运人的，卖家应当委托该特定承运人运送商品。 

4.3 如商品发出后物流信息停滞（除揽件信息外，已有超过一条物流信息更

新，收货信息除外）卖家应积极协助买家查询物流信息停滞原因及商品下落。 

二、举证责任： 

1.买卖双方就发货问题申请苏宁国际介入后，苏宁国际将依据苏宁平台系统

的出库信息、承运人系统内的揽件记录的信息判定卖家是否按苏宁国际发货规范

进行发货。如卖家有异议的，可向苏宁国际提供加盖承运人公章的证明（可证实

卖家实际的发货时间未违约）或与消费者约定发货时间的云信聊天记录等凭证，

以便苏宁国际平台核实处理。 

2.若卖家表示其按照与买家约定的发货方式发货的，卖家应提供与买家约定

发货方式的云信聊天记录等，以便苏宁国际平台核实处理。 

3.若买家表示没有收到商品但卖家表示买家已收到商品的，卖家应向苏宁国

际提供相应的发货凭证（如物流公司发货单）及买家已签收的凭证（买家本人签

收底单等有效证明），以便苏宁国际平台核实处理。 

4.若卖家表示买家订单填写的收货地址错误或不详、未按时提交身份证信息

等原因导致商品未按苏宁国际发货时效要求发货的，卖家应提供买家提供的地址

信息有误的证明，包括但不仅限于与买家沟通记录、商品已返回的物流信息等，

以便苏宁国际平台核实处理。 

三、判责及争议处理： 



 

 

若买卖双方就以上发货问题产生纠纷，申请苏宁国际介入处理的，平台将根

据本规范内容进行判责，如卖家违反发货要求或举证内容无效，将判定卖家责任，

商家确实存在延迟发货的，买家要求赔偿的，平台支持按照延迟发货商品实际成

交金额（不包含运费、税费）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违约金，最低不少于 5元，最高

不超过 500 元。且同一买卖双方付款时间在 24 小时内的多笔订单合并计算最高

不超过 500元。 

3.1 除中国/发货地法定节假日外在买家下单后超 96 小时无法发货的，损

害买家权益的（标错类事件涉及的商品除外）苏宁国际平台介入将判定卖家延迟

发货，在判责后，顾客仍需要商品的，卖家仍须履行发货义务，若买家要求退款

的，苏宁国际平台有权支持买家的退款申请。 

3.2 如卖家违反了发货管理规范的发货要求，导致买家没有收到商品、拒签

商品的，经苏宁国际平台判定为卖家责任的，支持买家退货退款。 

3.3 如卖家发货少件、丢件，买家要求卖家补发的，卖家应自苏宁国际平

台判责时起 72小时内为消费者发货并提供发货快递单号，若消费者无法在 96小

时内查询到订单的快递公司揽件跟踪信息，苏宁国际平台将判定该少件商品延迟

发货，若买卖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以协商一致为准。 

3.4 买家因商品发货后物流信息停滞不更新问题发起投诉，如卖家无法提供

商品下落或停滞原因的，苏宁国际平台将判定卖家责任，支持买家退货退款申

请。  

3.5 买家已经申请退款，但卖家提供凭证证明买家已收到货且已确认收货，

买家并未提出其他异议的，交易订单应按订单完成处理。  

3.6 若卖家选择的物流公司无法在官方网站查询到完整及有效的货物追踪

记录，自卖家点击发货之日起 30 日买家仍未收到货物的（不包括受不可抗力影

响及因买家的原因造成的清关失败或者延误），买家有权发起退款申请，卖家应

当及时召回商品并承担商品灭失等相关风险。 

3.7 自卖家点击发货之日起 30 日仍未完成中国海关清关（不包括受不可抗

力影响及因买家的原因造成的清关失败或者延误）买家有权发起退款申请，卖家

应当及时召回商品并承 担商品灭失等相关风险。 

3.8 买卖双方指定了特定承运人的，卖家应当委托该特定承运人运送商品。

卖家违反前述规定的，买家有权拒绝签收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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